
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关于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承诺 

鉴于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拟申请首次公开发

行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本公司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现就发

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相关事宜作出如下承

诺： 

1、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若应有权部门的要求或决定，发行人及其全

资子公司需为职工补缴社会保险费用、或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因未为职工

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本公司愿意在毋须发行人支付对

价的情况下承担所有补缴金额和相关所有费用及/或相关的经济赔偿责任。 

2、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若应有权部门的要求或决定，发行人及其全

资子公司需为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或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因未为职工缴

纳住房公积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本公司愿意在毋须发行人支付对价的

情况下承担所有补缴金额和相关所有费用及/或相关的经济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关于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承诺 

鉴于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拟申请首次公开发

行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本人作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现就发

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前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相关事宜作出如下承

诺： 

1、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若应有权部门的要求或决定，发行人及其全

资子公司需为职工补缴社会保险费用、或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因未为职工

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本人愿意在毋须发行人支付对价

的情况下承担所有补缴金额和相关所有费用及/或相关的经济赔偿责任。 

2、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后，若应有权部门的要求或决定，发行人及其全

资子公司需为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或发行人及其全资子公司因未为职工缴

纳住房公积金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本人愿意在毋须发行人支付对价的情

况下承担所有补缴金额和相关所有费用及/或相关的经济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关于租赁房产承诺 

 

鉴于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拟申请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并上市”），本公司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现就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租赁房产的相关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如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因其租赁房产无房产证或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

/登记的法律瑕疵而导致该等租赁房产出现任何纠纷，致使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承担经济损失或其他负担（包括但不限于：搬迁的成本与费用等直接损

失，搬迁期间因此造成的经营损失，被有权部门罚款或者被有关当事人追索

而支付的赔偿等），发行人控股股东承诺在毋需发行人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

下承担上述损失，对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或支出的费

用予以全额补偿并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以保证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免于遭

受损失。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关于租赁房产承诺 

 

鉴于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拟申请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并上市”），本人作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现就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租赁房产的相关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如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因其租赁房产无房产证或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

/登记的法律瑕疵而导致该等租赁房产出现任何纠纷，致使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分公司承担经济损失或其他负担（包括但不限于：搬迁的成本与费用

等直接损失，搬迁期间因此造成的经营损失，被有权部门罚款或者被有关当

事人追索而支付的赔偿等），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承诺在毋需发行人支付任何

对价的情况下承担上述损失，对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因此产生的经济损失

或支出的费用予以全额补偿并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以保证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免于遭受损失。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公司作为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就规范与减少本公司及本公司持股或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

（除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外，以下简称“其他企业”）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

生的关联交易，承诺如下： 

1、本公司保证，将尽量避免或减少本公司及本公司持股、控制的其他企

业与发行人之间的关联交易。若本公司及本公司持股、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

行人发生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则此种关联交易必须按公平、公允、等价有

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应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照发行人的《美

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规定的关联交易决策

程序回避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或促成关联董事回避董事会对关

联交易事项的表决。 

2、本公司保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的《公

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3、若发行人的独立董事认为本公司及本公司持股、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

行人之间的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或发行人其他股东的利益，则可聘请独立的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关联交易进行审计或评估。如果审计或评估

的结果表明关联交易确实损害了发行人或发行人其他股东的利益，且有证据

表明本公司不正当利用股东地位，本公司愿意就上述关联交易对发行人或发

行人其他股东所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本公司同意对因违背上述承诺或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发行人

其他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造成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 

5、本承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一经签署立即生效，且上述承诺在

本公司对发行人拥有由资本或非资本因素形成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权或对发

行人存在重大影响的期间内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人作为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就规范与减少本人及本人持股或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除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外，以下简称“其他企业”）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

关联交易，承诺如下： 

1、本人保证，将尽量避免或减少本人及本人持股、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

行人之间的关联交易。若本人及本人持股、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发生无

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则此种关联交易必须按公平、公允、等价有偿的原则进

行，交易价格应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照发行人的《美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规定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回避

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或促成关联董事回避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事

项的表决。 

2、本人保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的《公司

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3、若发行人的独立董事认为本人及本人持股、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发行人

之间的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或发行人其他股东的利益，则可聘请独立的具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关联交易进行审计或评估。如果审计或评估的结

果表明关联交易确实损害了发行人或发行人其他股东的利益，且有证据表明

本人不正当利用股东地位，本人愿意就上述关联交易对发行人或发行人其他

股东所造成的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本人同意对因违背上述承诺或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发行人其

他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造成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 

5、本承诺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一经签署立即生效，且上述承诺在

本人对发行人拥有由资本或非资本因素形成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权或对发行

人存在重大影响的期间内持续有效，且不可变更或撤销。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信息披露的承诺 

 

因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拟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就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宜，本公司

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股东信息。 

（二）本公司历史沿革中存在的股权代持、委托持股等情形，在提交申

请前均已依法解除，不存在股权争议或潜在纠纷等情形。 

（三）本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

人股份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五）本公司不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情形。 

（六）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美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信息披露的承诺》

之签署页 】

承诺人z

法定代表人(签字) :

林东亮

日期: }，y):年 1 月 γ!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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